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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声明

◆王斌遗失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发
票代码:4300153320,发票号码
:054354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山江工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胡四平 13873036866

遗失声明
湖南千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方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地
方税务局 2014 年 11 月 05 日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430103062228676，声明作废。

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扶农农资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5 日股东会议决议解散
公司，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喻志科
电话：13986741514

◆付伟遗失压力管道巡检维护证
（D1）430623198709180015，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倡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王禹）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卿安圆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5
22199410034892，声明作废。

◆张贤顺 2016年 7月 25日遗失身份
证 430523199503211516，声明作废。

◆周恩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6
81199101053251，声明作废。

◆陈亮遗失身份证，号码 6523
27199404013511，声明作废。

◆湘 AX2683 车用 CNG 气瓶登记
证 543AD024111号 24931，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金嘎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
谢德仁 电话: 18627593659

注销公告
长沙市金笃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
谢德仁 电话: 18627593659

注销公告
长沙市金准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
谢德仁 电话: 18627593659

◆李霞（身份证号 430202198204
248025）遗失人力资源师二级
证：101800000620053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雅淘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杨
石强,电话：15874910242。

注销公告
长沙之江电气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林晓 电话：13973115659

◆李作为，430321197608221523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宋姣遗失当代广场收据 000135
6,金额 2千元,声明作废。

◆彭月红遗失残疾证,证号 43012
119780804008063,声明作废。

◆彭小玲遗失残疾证,证号 43012
119770411004863,声明作废。

◆冯梓润遗失长沙万境水岸二期
9 栋 901 房款发票，票号 201332
91,金额 475243元,声明作废。

◆彭汝靖遗失招商银行长沙分行
位于桔园小区 2片 9栋 206他
项权证，号码为：00197903，
声明作废。

◆梁宏伟、张玲遗失长沙市芙佳
花园 2 栋 404 契税完税证第三
联、第五联，票面号码 000019
6478，声明作废。

◆陈露遗失长沙市鹏驰汽车有限
公司开具东风标志 DC7166TSB
B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
代 码 143001620660， 号 码 000
36243，声明作废。

◆邵阳学院李勤，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31054720049，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人罗双辉将坐落于
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路石碑岭 02
8 栋 401 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证号：成 063484，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某男 ，约 40 岁左右 ，身高约
1.68 米，外地口音，自述姓李，
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下午 17
点左右由芙蓉区分局治安二大
队护送至芙蓉区平价医院进行
救治，该人上身穿条纹短袖，
下身穿深色裤子，上身和手臂
有多处纹身，该人于 2016 年 8
月 8日上午 8 点 20 分经芙蓉区
平价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由于
该人无身份信息，操外地口音，
无法确认其详细地址，特登报
认尸，若无人认领，七日后火化。

长沙市芙蓉区救助管理站
2016年 8月 8日

◆胡郡，430121198708183660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QQ：2953974391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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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适宜(身份证号:43010519
5407151514)遗失湖南省扶贫
开发办公室退休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锦逸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务局 2008
年 1 月 31 日和长沙市天心区国
家税务局 2008年 7月 23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各一本，税
号 均 为 :430103670765133, 特
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懿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经合伙人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雷萍 0731-89910377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味当家饭庄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4份,代码 430015
4320,号码 05964758,05964759,
05964760,0596496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质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刘和平，电话：13723867111

遗失声明
湖南农民兄弟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 4300154320，发票号码 04
669107，04669111，04669140，
04669188，04669230，04669232，
0466939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荷塘区鑫晟文化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黄卫军，电话：18273949168

本报8月8日讯 日前，有
市民向记者反映， 株洲市天元
区群丰镇响塘社区高庙组一所
废弃了20余年的小学， 在10余
天内突击加建2层共2000余平
方米，意图套取征拆补偿款。记
者实地走访发现违建属实，但
群丰镇治违中队一负责人却说
这属于正常加建，可作“合法建
筑算”。

知情人殷先生告诉记者，
违建房屋为原响塘完小， 该校
校舍1000余平方米，已废弃20
余年， 曾因债务问题被银行抵
押。最近两年，此处因修路纳入
征收范围， 有人出资将学校的
相关证件从银行取出。 从上个

月15日左右，10余名施工人员
搭起脚手架施工。“原来的校舍
是一层，现在要加建到3层。”

7月22日和27日，记者两次
实地走访。 学校两栋校舍短短
几天时间内就加建到了3层，包
括一旁的厕所。

记者注意到， 加建施工极
其粗糙，砖块之间不见水泥，只
有一些黄泥粘合， 房屋主体以
木料支撑， 楼层间也只用木材
隔断，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据群丰镇征地拆迁指挥部
一负责人介绍，按政策，此处的
征地补偿款折算每平方米为
1680元。 依此计算， 加建面积
2000余平方米可获补偿300余

万元。
知情人士透露， 参与校舍

加建的共有4个人，响塘社区高
庙组组长黄某是其中一名。黄
向记者坦言，校舍是他们以150
余万元从银行拍卖来的， 产权
证面积为1030平方米。“听说要
修路，想把房子砌起来，多分点
钱。”他说。

记者来到天元区群丰镇治
违中队， 中队长张向前说：“按
道理，这属于正常的加建。房屋
征收过程中，区征管办默许，房
屋只要控制在3层内，都可按合
法建筑面积来算钱。”

■记者 李永亮
见习记者 杨洁规

■记者 杨昱

本报8月8日讯 为置办年
货， 长沙朱女士一口气买了八包
大米，可令她始料未及的是，其中
过半长了米虫。在多次协商，甚至
请相关部门介入后， 她的理赔诉
求仍是无果。一怒之下，她将湖南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告上
了法庭。今天，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大米长虫，索赔遭拒

“当时我去买年货，看着这个
‘丰盈之田’牌大米是国家级放心
粮油示范加工企业生产，就买了8
袋，都是10公斤装的。”朱女士说，
今年1月6日， 她来到湖南华润万
家（蔡锷路店）购置大米，在确认
大米的“生产日期为2015年7月
14日，保质期为12个月”等标注
后，果断将货搬上购物车。

把大米买回家后，朱女士在
1月20日将3袋米送到农村老家。
结果才过两天， 她母亲在洗米
时， 就发现了大米有虫。“我妈漂
洗了几次，才把米虫清干净，可因
此煮出来的米没一点饭香味。后
来我妈又拆开一包， 里面仍发现
了米虫。” 朱女士说。

在听到母亲的抱怨后， 她也
拆开了放置在长沙市区家里的一
袋大米，同样发现了爬动的小虫。
为此，她开车带着5袋未开封的大
米去超市协商全额退款， 结果却
遭到了拒绝。

管理部门介入仍拒赔

时间拖至正月初九（2月16
日）， 无奈的朱女士向长沙市开
福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
了投诉。

据朱女士提供的《湖南省食
品药品行政执法文书》，4月14日，
开福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在原被告双方及生产厂家到
场的情况下，从5袋大米随机抽取
2袋进行检测，均发现有米虫在爬
行。文书上还注明，被告单位货架
上已无“盈田”牌大米销售，3月31
日已作退货记录。

“就算食药监管部门介入了，
超市方还是不愿退款。”朱女士只
好将超市告上了法庭，并依据《食
品安全法》148条规定， 要求生产
者或者经营者支付其三倍损失的
赔偿金2352元。

被告：销售环节没问题

在今天的庭审中， 被告方认
为， 大米在销售时并没有出现任
何问题，原告将大米买回家时，是
隔了一段时间才打开的， 大米长
虫很可能是原告方的贮存方法有
问题， 而且大米在冬天长虫的几
率较小，希望法院能驳回上诉。

对此，原告表示，自己购买的
是商品房，南北通透，通风良好，
不可能是被告方所指的贮存方法
有误。休庭后，被告方代表婉拒了
记者的采访。 因双方之间的争议
较大，法庭将择日进行宣判。

买回八袋“放心米”,过半袋中爬米虫
投诉半年无果，长沙消费者状告华润万家超市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指出， 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
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
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

7月22日，记者实地走访，其中一栋尚只拆除1楼楼顶。5天后，加建两层已完工。 见习记者 杨洁规 摄

征地拆迁前突击扩建属合法？
废弃小学10天增两层可多获300万补偿，治违中队长说“正常”

小贴士 食品安全损害赔偿，实行首负责任制


